
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生招收簡章 

一、依據國教署 114年 11月 19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45406503號函辦理。 

二、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第 3 點規定，學生重讀、轉學或復學後，

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三、報名資格： 

凡修畢已立案之日間部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二年級課程者，

或持有課程修業或轉學證明書者，得報名申請轉入本校同年級下學期就讀。 

四、招生對象： 

學制 科別 年級 招收名額 

實用技能學程 
汽車修護科 二年級 招收人數以補足

原有缺額為原則 餐飲技術科 二年級 

輪調式建教僑生專班 

餐飲管理科 一年級 本科別屬 3-4 僑生

專班，報名後將個

別通知面試。 

資訊科 一年級 

烘焙科 一年級 

備註:就讀不同科別或重補修學分數過多，則採重新由一年級就讀。 

五、報名方式： 

(一) 一律由考生與家長親自到校辦理並填寫報名表。 

(二) 繳交證件：■國民身份證/居留證或戶口名簿影本 1 份。 

■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德行評量證明書正本 1 份。PS未接獲錄取通知前請勿繳交轉學證明文件 

(三) 報名日期：115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起至 115 年 1 月 9 日(星期五)止，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例假日及中午休息時間不受理） 

(四) 地點：本校教務處。（嘉義縣水上鄉萬能路 1 號） 

(五) 諮詢專線：05-2687777#215 

六、甄選方式： 

(一) 書面資料審核及面試。 

(二) 日期：115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起至 115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止，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例假日及中午休息時間不受理） 

(三) 地點：本校教務處。 

七、公告錄取：115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由專人個別通知錄取與否。 

八、報到入學： 

(一) 時間：115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地點：本校教務處。 

(二) 繳交證件：轉學或修業證明書正本、證件照 2 吋 1 張。 

(三) 考生經錄取後，逾時未到校報到者即取消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九、附註： 

(一) 經錄取後，如發現報名資格不符，即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二) 本校實施學年學分制，凡經錄取之轉學生，原校所修之相同科目之學

分數，得依本校學分抵免，無法抵免科目如屬必修，則必須參加重補

修，每學分新台幣貳佰肆拾元，不得異議。 

(三)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處理。 

十、本簡章經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嘉義縣私立萬能工商 114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報名表 日期:115/ /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聯絡電話  畢業國中            縣市       國中 

原就讀高職及 

原年級及科別 
 

              高(中)職        年級               科 

轉學原因 
□志趣不合□改變環境□輔導轉學□搬家□其他  

說明:                                              . 

申請年級科別     年級    學期□實用班□建教僑生專班           科 

家長聯絡電話  家長簽章  

(以下欄位審核用，考生勿填) 

繳驗證件 
□國民身份證/居留證或戶口名簿影本 1份 

□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 1 份 
□德行評量證明書正本 1 份（含缺曠暨獎懲明細）  

學分審核 

可抵免學分數        ; 

累計至        應修學分數        尚欠學分數        ; 

畢業應修總學分數        總欠學分數        。         
（轉學生請依規定補足學分數，以免影響畢業。）   註冊組核章：      .    

面試審核 

◎查詢電話:                                   .  
◎查核結果:                                   .  

◎面試項目: (1)刺青:□是□否  (2)合格:□是□否  

◎面試情形:                                        . 
                                        . 

審核結果 

□不錄取 

□核予錄取：    年級    班 □實用班 □正規班 □建教班 

            科 

學務主任 實習主任 教務主任 校    長 

 
   

本表完成流程後請送回註冊組。 
 


